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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制度实施为契机，加强信息化建设，推进业务信息系统与会

计信息系统的有效对接，为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提供技术

支撑，确保单位会计信息系统所生成的信息能够满足政府会

计改革的需要。各级财政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对单位会计信息化工作的指导，积极引导软件厂商为单位会

计信息化工作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服务。

（四）加强政策协调。

各级财政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相关决策部署上来，推动修订完善相关法规，加快修订完善

相关财务制度，进一步完善决算报告制度，优化政府财政管理

信息系统，认真做好各项政策统筹协调。各部门、各单位要以

贯彻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为契机，加强会计核算与部门预

决算管理、绩效管理、资产管理、政府财务报告编制等工作的

协调，不断提升部门、单位的财务管理水平。

三、加强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贯彻实施的组织领导

贯彻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是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关于“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党

的十九大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等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对于科学、全面、准确反映政府资产负债和成本费用，加快建

立现代财政制度，更好地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

要支柱作用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实

施工作涉及面广，技术性、政策性强，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

人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会计法》关于“单位负责人对

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的规

定，把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贯彻实施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加强

对单位会计工作的组织领导，组织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指导

督促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有效实施。同时，健全会计机构，充实

会计人员，加强基础管理，完善内部控制，为政府会计准则制

度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本行业各级行政事业单位

贯彻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指导工作，及时收集整理政府

会计准则制度贯彻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向财政部（会计

司）反馈。

各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贯彻实施

工作，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统筹规划、协调指导、宣传培

训和督促检查，积极推进本地区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贯彻实

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应当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之前，将本地区政

府会计准则制度贯彻实施准备情况报送财政部（会计司）。

财政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印发

《关于推动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合伙制会计师

事务所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2018年4月3日 财会〔2018〕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工商局（市场监管委），深
圳市财政委员会、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为做好《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 （财政

部令第 89 号）的贯彻实施，推动会计师事务所采用合伙组织

形式，进一步优化内部治理，提升执业水平，财政部、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了《关于推动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转

制为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的暂行规定》，现予印发，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

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财会〔2010〕12号）同

日废止。

各省级财政部门、工商管理（市场监管）部门要协同配合，

增强服务意识，认真做好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合伙

组织形式涉及的行政许可、工商登记和备案等各项工作，不断

完善工作机制，提高行政管理水平。

会计师事务所要以转制为契机，进一步优化内部治理，健

全管理制度，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

附件
关于推动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或者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统称合伙

制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

办法》 （财政部令第89号）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申请转制为合伙制会计

师事务所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

（一）符合《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规

定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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